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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且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组上
市。

鉴于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
避免对公司证券交易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
（证券简称：金浦钛业，证券代码：000545）自2025年7月1日开市起停牌。公司预计在不超过
10个交易日的时间内披露本次交易方案，即在2025年7月15日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披露相关信息。

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交易方案，公司证券最晚将于2025年7
月 15日开市起复牌并终止筹划相关事项，同时披露停牌期间筹划事项的主要工作、事项进
展、对公司的影响以及后续安排等事项，充分提示相关事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并承诺自披露
相关公告之日起至少1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本次筹划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拟置出资产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拟置出资产为公司部分资产及负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交易各方仍在对交

易方案进行讨论和磋商，置出资产的具体范围尚未确定。
（二）拟置入资产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经营范围

南京利德东方橡塑科技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9132010058049291XT
南京市六合经济开发区宁六路581号

许春兰

20000万人民币

2011年9月29日

汽车零部件、轨道交通零部件、橡塑软管、橡塑密封件、橡塑减震制品、其他橡塑产品及
其制造设备的设计研发、制造、销售、技术咨询与检测服务；化工产品、汽车的销售；机械
设备租赁；计算机软件的开发、设计、制作、销售并提供相关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营业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项目：建筑装饰、水暖管道零件及其他建筑用金属制品制造；金属结构制造；金
属结构销售；燃气器具生产；非电力家用器具制造；非电力家用器具销售；新材料技术研
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交易事项尚处于筹划阶段，最终拟置入资产具体范围以公司重组预案或重组报告书
披露的信息为准。

（三）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南京金浦东裕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南京金浦东裕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91320106MA1PCTTG1G
南京市鼓楼区马台街99号

陈寒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经营范围

220,000万人民币

2017年7月11日

实业投资；创业投资；企业资产并购；资产管理；非证券类股权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南京恒誉泰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主要经营场所

执行事务合伙人

出资额

成立日期

经营范围

南京恒誉泰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91320100302375983A
南京市六合区龙池街道时代大道79号113室

朱缘

3,213.2322万人民币

2014年9月25日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四）交易方式
本次交易的交易方式初步确定为通过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南

京利德东方橡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德东方”）控股股权并同时募集配套资金。本次
交易完成后，利德东方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交易方式、
交易方案以公司后续公告的重组预案或重组报告书披露的信息为准。

（五）本次交易的意向性文件
公司已与南京金浦东裕投资有限公司及南京恒誉泰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了

《股权收购意向协议书》，约定公司通过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利德
东方控股股权，最终价格以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
告确认的评估值为基础，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上述协议为交易各方就本次交易达成的初步意向，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将由交易各方另
行签署正式协议予以约定。

三、停牌期间安排
公司自停牌之日起将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报批和 审议程序，

按照承诺的期限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并披露符合相关规定要求的文 件。
四、必要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交易各方尚未签署正式的交易协议，具体

交易方案仍在商议论证中。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并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
后方可正式实施，能否通过审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
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一）经公司董事长签字、董事会盖章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申请表》；
（二）《股权收购意向协议书》；
（三）交易对方关于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

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重大资产
重组》第三十条情形的说明；

（四）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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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停牌公告

证券代码：601800 证券简称：中国交建 公告编号：临2025-037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

律责任。

2025年6月27日，公司以书面形式发出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2025年6月30日，本次董

事会以通讯方式召开。董事会五名董事对本次会议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会议召开程序

及出席董事人数符合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张炳南为公司总裁的议案》

（一）同意聘任张炳南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董事会换届之日

止，王海怀先生不再担任公司总裁。

（二）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提名委员会审核。

（三）该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中

国交建关于公司董事、总裁变更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更换公司董事的议案》

（一）同意提名宋海良、张炳南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人，王彤宙、王海怀不再

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执行董事职务，宋海良、张炳南执行董事任期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董事会换届之日止。

（二）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提名委员会审核。

（三）该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中

国交建关于公司董事、总裁变更的公告》。

（四）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一）同意公司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并审议《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议案》。

（二）提请董事会授权董事会秘书于适当时派发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并准备及派发以上会议相关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宋海良简历

宋海良先生，1965年出生，中国国籍。现任本公司党委书记，同时担任中国交通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宋先生拥有丰富的企业经营管理经验，历任中交水运规划设

计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长、总经理，本公司总裁助理、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装备制造海洋重工事业部总经理，本公司党委常委、副总裁，本公司党

委副书记、执行董事、总裁，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中国能源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宋先生

毕业于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港口机械设计制造专业，并获天津大学工程管理博士学位，是正高

级工程师。

张炳南简历

张炳南先生，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现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同时担任中国交通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张先生拥有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历任中国黄金集

团公司总经理助理，辽宁省黄金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中国黄金集团辽宁区域公司总经理；

中国工艺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国工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总经理；保利（香

港）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保利置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执行董事；中国保利

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中国林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中国林业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张先生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后

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于西安交通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是正

高级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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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总裁变更的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

律责任。

2025年6月30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张炳南为公司

总裁的议案》，聘任张炳南先生为公司总裁。2025年7月23日，公司拟召开股东会审议《关于

更换公司董事的议案》，选举宋海良先生、张炳南先生为公司执行董事。王彤宙先生、王海怀

先生因个人原因不再担任公司相关职务，离任不会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亦不存在

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

宋海良先生、张炳南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30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中国交建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宋海良先生、张炳南先生在任公司执行董事期间，将从公司领取薪酬，其薪酬按有关规定

和公司制度确定。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2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6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3）、《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3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公告前一个交易日（即2025年6月23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

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公告如下：

一、披露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5年6月23日）登记在册的前

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股东名称

湖南省矿产资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郴州市发展投资集团产业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湖南黄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华龙证券－浦发银行－华龙证券金智汇质押宝4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融－融颐6号股票收益权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

持股数量（股）

420,965,219
210,000,000
191,644,339
159,063,972
68,977,984
62,136,097
60,588,126
51,568,632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14.91
7.44
6.79
5.63
2.44
2.20
2.15
1.83

9
10

湖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分行

李威

35,048,238
25,883,129

1.24
0.92

注：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总的持股数量。

二、披露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5年6月23日）登记在册的前

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郴州市发展投资集团产业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华龙证券－浦发银行－华龙证券金智汇质押宝 4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融－融颐 6号股票收益权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

湖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分行

李威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长城华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持有无限售流通 股数量
（股）

210,000,000
159,063,972
68,977,984
62,136,097
60,588,126
51,568,632
35,048,238
25,883,129
24,977,857
24,212,512

占公司无限售
条件股份总数
比例（%）

9.50
7.20
3.12
2.81
2.74
2.33
1.59
1.17
1.13
1.10

注：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总的持股数量。

特此公告。

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7 月 1 日

证券代码：002716 证券简称：湖南白银 公告编号:2025-038

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股票简称：山子高科 股票代码：000981 公告编号：2025-046

山子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获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2025 年 6 月 9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经全体董事同意，审议通过

《关于提请召开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已于2025年6月10日在《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公
告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通知列明了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审议事项、参加
会议对象等内容。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30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6月3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30日上午9:

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6月3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新金桥路36号上海国际财富中心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喻凯先生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范意见》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董事长提议并

经董事会半数以上董事同意，推举公司非独立董事喻凯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
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现场会议。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816人，代表股份3,564,734,7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5.6564％。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2,989,060,8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9.898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812人，代表股份575,673,914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758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815人，代表股份576,534,1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766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860,2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86％。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812人，代表股份575,673,914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582％。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相关表决情况及表决结

果如下：
1、《2024年度董事会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3,556,586,7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14％；反对 5,

685,7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5％；弃权2,462,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4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8,386,1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867％；反

对 5,685,7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62％；弃权 2,462,
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4271％。

2、《2024年度监事会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3,555,487,5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06％；反对 5,

631,3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80％；弃权3,615,957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429,4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7,286,8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961％；反

对 5,631,3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768％；弃权 3,615,
9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29,4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6272％。

3、《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3,555,443,6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94％；反对 5,

590,3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8％；弃权3,700,801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463,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7,243,0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885％；反

对 5,590,3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696％；弃权 3,700,
8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63,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6419％。

4、《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554,978,6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63％；反对 6,

199,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39％；弃权3,557,157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457,8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6,777,9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078％；反

对 6,199,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752％；弃权 3,557,
1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57,8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6170％。

5、《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 3,555,808,8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96％；反对 5,
555,9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9％；弃权3,370,057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472,5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7,608,1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518％；反

对 5,555,9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637％；弃权 3,370,

0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72,5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5845％。

6、《关于2025年度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181,139,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2392％；反对 35,

032,2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27％；弃权348,563,188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89,0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2,938,7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4653％；反

对 35,032,2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763％；弃权 348,
563,1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89,0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0.4584％。

7.、《关于2025年度公司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210,63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0667％；反对 5,

705,0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0％；弃权348,392,088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96,8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2,437,0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5818％；反

对5,705,0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95％；弃权348,392,
0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96,8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0.4287％。

8、《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554,097,7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16％；反对 6,

606,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3％；弃权4,031,003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799,2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5,897,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550％；反

对 6,606,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458％；弃权 4,031,
00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99,2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6992％。

9、《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553,986,7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85％；反对 6,

205,8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41％；弃权4,542,201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867,9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5,786,1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358％；反

对 6,205,8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764％；弃权 4,542,
2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7,9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7878％。

10、《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435,823,0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837％；反对126,

415,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463％；弃权2,496,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4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7,622,4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6402％；反

对 126,415,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9267％；弃权 2,
49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4331％。

11、《关于监事2024年度薪酬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435,89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856％；反对126,

361,6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448％；弃权2,480,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43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7,691,7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6523％；反

对 126,361,6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9175％；弃权 2,
48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3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4303％。

12、《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407,233,9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817％；反对153,

808,5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147％；弃权3,692,257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642,4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9,033,3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6814％；反

对 153,808,5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6781％；弃权 3,
692,2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42,4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6404％。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姓名：孙立、吴焕焕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山子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山子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一日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山子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山子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子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称“本次股东大

会”）于2025年6月30日召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公司的委托，指

派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出席会议，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山子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已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

程序是否合法以及是否符合《公司章程》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的合法有效

性和股东大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发表法律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

假、严重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否则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是根据对事实的了解和对法律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而出具。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必备文件公告，并依法对

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已经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材料进行审查判断，并据此出具法

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公司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已由董事会于 2025年 6月 10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予以公告。公司发布的公告载明了股东大会届次、股东大会召集

人、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会议召开方式、股权登记日、出席对象，

并说明了股东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以及现场会议召开地

点、会议审议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登记方式、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等事项。根据上述

公告，公司董事会已在公告中列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讨论事项，并按有关规定对议案的内容

进行了充分披露。

（二）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会议于2025年6月30
日（星期一）下午14:30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新金桥路36号上海国际财富中心北塔1202室会议

室召开，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符合通知内容。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6月3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30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3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本次股东大会已按照会议通知通过网络投票系统为相关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安排。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

（一）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公司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签名、授权委托书及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

数据，参与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816名，代表公司股份 3,564,
734,7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6564%。

经验证，上述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参加会议的资格均合法有效，以网络投

票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验证。

（二）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验证，出席现场会议人员除股东外，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

律师等。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就公告中所列明的事项进行了表决，并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

了计票、监票；本次会议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根据最终的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2024年度董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556,586,7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14%；

反对5,685,7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5%；弃权2,462,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1%。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如下：同意568,386,1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867%；反对5,685,7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9862%；弃权 2,46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71%。

2.《2024年度监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555,487,5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06%；

反对5,631,3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80%；弃权3,615,957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29,4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4%。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如下：同意567,286,8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961%；反对5,631,3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9768%；弃权3,615,9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29,4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72%。

3.《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555,443,6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94%；

反对5,590,3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8%；弃权3,700,801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63,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8%。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如下：同意567,243,0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885%；反对5,590,3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9696%；弃权3,700,8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63,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19%。

4.《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3,554,978,6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63%；

反对6,199,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39%；弃权3,557,157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57,8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8%。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如下：同意566,777,9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078%；反对6,199,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752%；弃权3,557,1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57,8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70%。

5.《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3,555,808,8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96%；

反对5,555,9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9%；弃权3,370,057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72,5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5%。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如下：同意567,608,1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518%；反对5,555,9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9637%；弃权3,370,0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72,5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45%。

6.《关于2025年度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81,139,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2392%；

反对35,032,2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27%；弃权348,563,188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89,05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81%。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如下：同意192,938,7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4653%；反对 35,032,2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0763%；弃权348,563,1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89,057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4584%。

7.《关于2025年度公司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10,63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667%；

反对5,705,0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0%；弃权348,392,088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96,85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33%。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如下：同意222,437,0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5818%；反对5,705,0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9895%；弃权348,392,0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96,857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4287%。

8.《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554,097,7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16%；

反对6,606,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3%；弃权4,031,003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99,2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1%。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如下：同意565,897,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550%；反对6,606,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1458%；弃权4,031,00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99,2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92%。

9.《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553,986,7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85%；

反对6,205,8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41%；弃权4,542,201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7,9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4%。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如下：同意565,786,1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358%；反对6,205,8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764%；弃权4,542,2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7,9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78%。

10.《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35,823,0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837%；

反对126,415,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463%；弃权2,496,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如下：同意447,622,4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6402%；反对126,415,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1.9267%；弃权2,49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31%。

11.《关于监事2024年度薪酬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35,89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856%；

反对126,361,6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448%；弃权2,480,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6%。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如下：同意447,691,7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6523%；反对126,361,6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1.9175%；弃权2,48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03%。

12.《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07,233,9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817%；

反对153,808,5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147%；弃权3,692,257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42,45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36%。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如下：同意419,033,3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6814%；反对153,808,5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6.6781%；弃权3,692,2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42,457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04%。

上述议案与公司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中列明的议案一致，除上述议案外，公司股东

没有提出新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审议通过的表决票数符合《公司章程》规定；上述议案

均已对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单独计票；议案6、议案1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审议通过。会议记录及决议均由出席会议的公司董事签名，其表

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5年5月16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1、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5月16日召开的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具体内容为：以2024年12月31日总股本1,100,568,69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现金红利0.3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一致。

3、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4、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的原则为以固定总额的方式分配。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 2024年 12月 31日总股本 1,100,568,692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3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

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27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

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

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

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
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06000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03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1、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7月7日

2、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7月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7月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7月8日通

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河南省洛阳市高新区滨河路20号

咨询联系人：王 鑫、谢晓月

咨询电话：0379-65110505
传真电话：0379-64330181
特此公告。

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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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